
 

 

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 

会费缴纳及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

知》和《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估行业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费是协会活动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凡经苏州市房地产与资产评

估行业会批准入会的会员，必须按照《章程》和本办法的规定，按时缴纳会费。 

第三条  会费收取和使用坚持“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的原则。 

 

第二章 会费的缴纳 

第四条  会费标准按会员的性质缴纳： 

序号 职务 基本会费 

1 会长单位 30000 元/年 

2 监事长单位 10000 元/年 

3 副会长单位 10000 元/年 

4 理事单位 5000 元/年 

5 会员单位 2000 元/年 

 

第五条  自愿多缴的特别会费和赞助，不受时间、金额的限制。 

第六条  会费按年度于年初一次性收取。对不按规定缴纳会费的会员，按协



会章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 

第七条  会费主要用于协会正常运行和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开支包括； 

（一）召开会议、举办活动的费用；  

（二）编印刊物、资料及宣传费用； 

（三）办事机构的日常办公经费及聘任人员的报酬；  

（四）协会工作所需要的其他经费开支。 

第八条  会费使用规定： 

（一）重大活动经费支出需经会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会长审批后方可开支； 

（二）一般性活动经费开支，5000 元以上需经由会长审批决定； 

（三）日常支出在 5000 元以下的，需经由秘书长审批决定； 

（四）协会办公备用金额预提上限为 3000 元，超过 3000 元的需报秘书长审

批。 

 

第四章 会费的管理 

第九条  会费管理是协会财务管理的主体，应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接

受会员大会和财政部门的监督。 

第十条  协会收取会费一律使用财政部门印（监）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 

第十一条  协会开立账户，配备专职人员，建立会费收支账册，专款专用，

纳入协会财务预算管理范围。 

第十二条  会费可以现金形式缴纳，也可以通过银行汇至协会财务专用账户。 

第十三条  协会每年 12 月底向会长办公会议报告本年度经费收支情况，并

根据办公会议决议编制下一年度经费预算，向会员大会作年度财务收支和预算报



告，接受监事长、理事会、会员大会对会费收支情况的审查。 

第十四条  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向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报告会费收支情况，依法

经查验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协会收取会费不符合《民政部、财政部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和第五条规定的，会员有权拒绝缴纳会费，并向有关

部门举报。 

第十六条  本办法接受苏州市民政局、财政局的监督，接受市工商联的督察。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协会筹备组起草并解释，未尽事项由筹备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苏州市房地产估价行业协会

一届一次会员大会通过后生效。 

 


